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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 3 号

《柳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已经 2019年 1月 24日市

十四届人民政府第 6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9

年 7月 1日起施行。

市 长

2019年 5月 27日



2

柳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乡规划的编制和管理，实现城乡规

划设计和规划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国家技术规范，结合本市

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的规划、设计、建

设、管理等相关活动。

第二章 建设用地

第三条 建设项目用地面积大于 15000平方米的，应当编制

修建性详细规划，经审定后实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建筑总容量

控制指标；在不超过建筑总容量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建筑容量控

制指标可以在科学论证基础上作适当调整。

第四条 建设项目建筑基地未达到以下最小用地面积的，不

得单独开发建设：

（一）多、低层建筑和工业仓储类建筑为 3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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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层建筑为 4000平方米。

建筑基地未达到上述规定的最小用地面积，但是，有以下情

况之一，且不影响城乡规划实施的，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核同

意后可以建设：

（一）邻接土地已经完成建设或者为既成道路、河道，确实

无法调整、合并的。

（二）因城乡规划街区划分、市政公共设施等限制，确实无

法调整、合并的。

（三）其他情况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第五条 建筑基地短边长度大于等于 50米，且新建建筑符

合与周边建筑退距要求的,可以单独建设。

第六条 建筑基地面积小于等于500平方米的低层建筑项目

申请房屋改建、扩建，原建筑规模已达到相应控制要求的，其批

准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原不动产权证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上注明的

建筑面积。

第三章 建筑间距

第七条 建筑间距应当依据本市日照条件、建筑物朝向、建

筑属性以及相邻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日照、采光、通风、

消防、防灾、管线埋设、空间环境、建筑保护、视觉卫生等要求

确定，同时还应当符合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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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多、低层住宅建筑的间距，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控制：

1. 正南北朝向其间距在旧区大于等于南侧建筑高度的 0.9

倍，在新区大于等于 1.05倍。

2. 正东西朝向其间距在旧区大于等于较高建筑高度的 0.8

倍，在新区大于等于 1倍。

（二）住宅建筑垂直布置时的间距控制：

垂直布置的住宅建筑山墙宽度小于等于 20米的，其南北向

的间距在旧区大于等于南侧建筑高度的 0.7倍，在新区大于等于

南侧建筑高度的 0.85倍，且大于等于 6米；东西向的间距在旧区

大于等于较高建筑高度的 0.65倍，在新区大于等于 0.8倍，且大

于等于 5米。

建筑山墙宽度大于 20米的，其间距按照平行布置的住宅建

筑控制。

（三）多层住宅建筑底层有商业或者其他非住宅用房的，其

上部住宅用房间距计算原则上不扣除底层高度。

（四）多层住宅建筑的山墙间距在旧区大于等于相邻较高建

筑高度的 0.35倍，同时应当大于等于 6米。在新区大于等于相邻

较高建筑高度的 0.45倍，同时应当大于等于 7米；低层住宅建筑

的山墙间距大于等于 4米。山墙上开启窗洞大于 0.6米×0.6米的

或者住宅建筑的东（西）侧有居室窗洞的，其与相邻住宅建筑东

西向的间距不适用前项规定的山墙间距，应当按照本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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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高层住宅建筑与高、多、低层住宅建筑的间距，应

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高层住宅建筑与高层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规

定。

1.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60米的南北向高层住宅建筑，其间距

大于等于按照下式计算的规定值：

新区：24×1.05+（较高住宅建筑建筑高度－24）×0.4

旧区：24×0.9+（较高住宅建筑建筑高度－24）×0.35

建筑高度大于 60米小于等于 100米的部分，其高度每增加 5

米，间距增加 1米；高度大于 100米小于等于 150米的部分，其

高度每增加 5米，间距增加 0.8米；高度大于 150米的部分，不

再计算建筑间距。

2.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60米的东西向的高层住宅建筑，其间

距大于等于按照下式计算的规定值：

新区：24×1+（较高住宅建筑建筑高度－24）×0.25

旧区：24×0.8+（较高住宅建筑建筑高度－24）×0.2

建筑高度大于 60米小于等于 100米的部分，其高度每增加 5

米，间距增加 0.8米；高度大于 100米小于等于 150米的部分，

其高度每增加 5米，间距增加 0.5米；高度大于 150米的部分，

不再计算建筑间距。

（二）高层住宅建筑与多、低层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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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 高层住宅建筑与其北侧多、低层住宅建筑的间距大于等于

本条第（一）项第 1目的规定。

2.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60米的高层住宅建筑与其东（西）侧

多、低层住宅建筑的间距大于等于按照下式计算的规定值：

新区：24×1+（较高住宅建筑建筑高度－24）×0.2

旧区：24×0.8+（较高住宅建筑建筑高度－24）×0.15

高层住宅建筑高度大于 60米小于等于 100米的部分，其高

度每增加 5米，间距增加 0.4米；大于 100米小于等于 150米的

部分，其高度每增加 5米，间距增加 0.3米；高度大于 150米的

部分，不再计算建筑间距。

3. 高层住宅建筑位于北侧的，其间距按照南侧多、低层住宅

建筑控制。但是，最小间距旧区大于等于 13米，新区大于等于

15米。

（三）高层住宅建筑与多、低层住宅建筑垂直布置的，其间

距为各自计算间距控制值的一半之和且大于等于 13米；高层住

宅建筑与高层住宅建筑垂直布置的，其间距为各自计算间距控制

值的一半之和且大于等于 15米。

（四）小于等于 60米高层住宅建筑与高、多、低层住宅建

筑的山墙间距，其间距大于等于 13米，且大于等于建筑山墙面

宽度；大于 60米的高层住宅建筑与高、多、低层住宅建筑的山

墙间距，参照本条第（一）项、第（二）项高层住宅建筑平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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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间距计算，其间距可以在平行间距计算的基础上折减 30%。

（五）按照上述规定计算高层住宅建筑间距的，高层住宅建

筑主要朝向的建筑长度不得大于 60米，高层住宅建筑主要朝向

的建筑长度大于 60米或者建筑高度大于 60米的，还应当结合项

目日照分析来确定相应的建筑间距。

第十条 当住宅建筑为非正南北向布置的，可以根据正南北

布置的建筑间距计算的基础上按照以下规定进行适当折减。

（一）在建筑平行布置存在朝向偏移的情况下，南偏东（西）

大于 15度小于等于 30度按照南北朝向的 0.9倍折减；大于 30

度小于等于 45度按照南北朝向的 0.8倍折减；大于 45度小于等

于 60度按照东西朝向的 0.8倍折减；60度以上按照东西朝向的

0.9倍折减。

15＜偏移度≤30度 30＜偏移度≤45度 45＜偏移度≤60度 60度以上

（二）住宅建筑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时的间距，应当符合

以下规定：

1. 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小于等于 30度的，其最窄处间距按照

平行布置的住宅建筑控制。

2. 当两幢建筑夹角大于 30度小于等于 60度的，其最窄处间



8

距按照平行布置计算控制标准乘 0.8倍折减。

3. 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大于 60度的，其最窄处间距按照垂直

布置的住宅建筑控制。

两幢建筑夹角

第十一条 在符合第七条、第八条的前提下，南北向平行布

置的低层住宅建筑之间的最小间距为 6米，低层住宅建筑与其北

侧多层住宅建筑的最小间距为 9米。

第十二条 在城市旧区实施危旧房改造工程中，确实因地

形、环境等条件限制难以按照第九条控制高层住宅建筑间距的，

有关高层住宅建筑与处于其日照遮挡范围内的住宅建筑的间距

可以通过日照分析确定。

第十三条 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

儿所和大、中、小学教学楼与相邻建筑的间距，除符合国家相关

的规定以外，还应当符合本规定。

第十四条 除第十三条所列非住宅建筑外，对无采光、日照

要求的各类非住宅建筑的间距，可以在同型布置方式的住宅建筑

间距的要求上减少 30%以内，其中多、低层的商业、仓储、工业

类建筑以消防退距要求为主；同时非住宅高层建筑之间的开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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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南北向平行布置的，间距不得小于 20米；东西向平行布

置的，间距不得小于 15米。

第四章 建筑退让

第十五条 沿建设项目基地边界和沿城市道路、公路、河道、

铁路两侧、山体以及电力线路保护区建设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

除应当符合消防、防洪、环保、交通和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外，还

应当符合本规定。

第十六条 沿建设项目基地边界的建筑物，其退让边界距离

按照以下规定控制，并须同时满足消防间距控制要求。

（一）各类建筑退让基地边界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1. 各类建筑退让基地边界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表 1。当建筑

外墙与基地边界不平行布置的，可以至临基地边界的外墙面中点

起计算自身一方的建筑间距（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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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筑退界控制指标表

住宅建筑
文教卫生

建筑

其他非住宅建

筑

最小距离(米）
最小距离

（米）

最小距离

（米）

旧

区

主要

朝向

低层 3 4 3
多层 6 7 5
高层 15 14 9

次要

朝向

低层 3 3 消防间距

多层 3 4 消防间距

高层 9 9 9

新

区

主要

朝向

低层 4 5 3
多层 7 8 6
高层 15 16 10

次要

朝向

低层 3 3 消防间距

多层 3.5 5 消防间距

高层 9 9 9

2. 多、低层住宅建筑退让基地边界距离按照第三章相关建筑

间距控制的一半计算。

3.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60米的高层建筑，退让北侧地界距离

按照下式计算的规定值控制：

新区：24×1.05×0.5+（较高建筑建筑高度－24）×0.4

旧区：24×0.9×0.5+（较高建筑建筑高度－24）×0.35

高层建筑高度大于 60米小于等于 100米的，其高度每增加 5

米，间距增加 1米；建筑高度大于 100米的，其高度每增加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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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增加 0.8米，建筑高度大于 150米的其间距按照建筑高度 150

米所需的退距控制。

4. 高层建筑退让南侧地界距离大于等于 15米。

5.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60米的高层建筑，其主要朝向面对东、

西侧地界的按照下式计算的规定值控制：

新区：24×0.8×0.5+（较高建筑建筑高度－24）×0.25

旧区：24×0.6×0.5+（较高建筑建筑高度－24）×0.2

高层建筑高度大于 60米的，其高度每增加 5米，间距增加

0.4米；建筑高度大于 100米的，其高度每增加 5米，间距增加

0.3米；建筑高度大于 150米的其间距按照建筑高度 150米所需

的退距控制。

6.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60米的高层建筑，其山墙面对东、西

侧地界的，建筑山墙退地界大于等于山墙面宽度的一半，且大于

等于 9米。建筑高度大于 60米的高层建筑，其山墙面退让东、

西侧地界距离按照高层建筑东西向建筑间距控制值的一半计算。

（二）边界线以外是住宅建筑和文化、教育、卫生建筑的，

除应当符合本条第（一）项规定以外，还应当符合第三章建筑间

距的有关规定。

上述边界线以外建筑由于历史原因不符合本条第（一）项的

退让规定的，在符合消防间距要求下，其少退距离原则上可不由

界内建筑全部承担。

（三）当边界线以外是河流、湖泊、永久性公共绿地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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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后退基地边界一般大于等于建筑高度的 0.1倍，且大于等于

10米。

（四）地下建筑物的退让边界距离，大于等于地下建筑深度

（即自室外地面至地下建筑物底板的距离）的 0.5倍，且大于等

于 3米。

（五）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和产生烟尘、噪声及有害气体的建

筑物和构筑物，其安全防护和环境卫生防护距离应当在本建筑基

地范围内进行退让，边界线以外建筑原则上不承担退让责任。

第十七条 各类建筑后退规划道路红线的距离，应当符合表

2规定（表中数值为下限值）。

位于柳江各跨江桥梁桥头及城市立交周边的建筑物，原则上

后退距离不得小于 20米。

对于按照表 2规定控制不能满足道路两侧建筑间距要求的，

应当增大后退距离，可以以规划道路中心线作为建筑基地边界，

按照本规定第十六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 2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控制指标表

L=道路红线宽度
H=建筑高度

快速路 L≥40 24≤L<40 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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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高层建筑裙房的后退距离按照多、低层建筑控制。建筑高度超过 100米的按

照 100米建筑退让标准控制。

（2）以上退线距离均自建筑外墙垂直投影线起计算。

（3）建筑首层为经营性用房的，其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在表 2要求的前提下增加

50%，且最小距离大于等于 6米。

（4）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内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要求，按照经批准的保护规划及

详细规划确定。

第十八条 新建影剧院、游乐场、体育馆、展览馆、大型商

场等有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多、低层建筑（含高层建筑裙房），

其主要出入口面临城市道路的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除经批

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另有规定以外，退距不得小于 20米，并留

出临时停车或者回车的场地。

旧

区

H≤24m 15 6 4 3

24m＜H≤60m 20 10 8 6

60m＜H 25 15 12 9

新

区

H≤24m 20 10 6 4

24m＜H≤60m 30 15 10 8

60m＜H 40 20 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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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建筑后退道路交叉口规划红线的距离，在符合本

章有关退距要求下增加 50%以上，不同等级道路相交路口，按照

较高等级道路退距要求控制。

第二十条 建筑物的围墙、基础、台阶、管线、阳台和附属

设施，不得超越规划道路红线。

地下建筑物后退规划道路红线的距离，按照第十六条第（四）

项的规定执行。

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形用地和规定的后退道路规划红线

的距离内，不得设置零星构筑物。

第二十一条 沿河道管理范围两侧新建建筑物的，其后退河

道管理范围界线距离在满足其它有关规定的同时，不得小于 15

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沿山体周边新建建筑物的，其后退与建筑基地

相同标高的山体自然坡脚线的距离不得小于 15米，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 建筑高度与容积率

第二十三条 建（构）筑物高度除应当符合日照、建筑间距、

消防、文化保护限高、净空限制、视廊管理等方面规定以外，还

应当符合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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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除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危险

性工厂及其仓库、电站、电讯主机楼等对保卫、安全等方面有特

殊要求的单位以外，建设项目临城市道路和公共开敞空间设置的

围墙应当采用通透式设计，总高度不得大于 2.5米，后退用地界

线大于等于 0.5米。沿城市主干道的，后退主干道大于等于 1.5

米。

第二十五条 零散用地的个人自建住房，除建筑外观应当符

合柳州市个人自建住房外观引导和控制规划要求以外，建筑基地

面积小于 500平方米的低层住宅建筑底层层高原则上小于等于

3.5米，高密度居住区域住宅建筑高度原则上小于等于 11米。

第二十六条 有关建筑面积和容量指标计算以及新建建筑

层高、层数控制，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住宅建筑层高在 3.5米及以下的，按照住宅建筑自然

层数 1层计算住宅建筑面积和容积率；住宅建筑层高大于 3.5米

小于等于 6.5米的，按照建筑面积 2倍计算容积率；住宅建筑层

高大于 6.5米的，按照建筑面积 3倍计算容积率，且依次每增加

3米增加 1层计容面积。住宅建筑底层的电梯、楼梯井、门厅、

过道等公共通行集散空间部分按照其实际建筑面积计算容积率。

（二）办公建筑层高在 5米及以下的，按照办公建筑自然层

数 1层计算办公建筑面积和容积率，当办公建筑层高大于 5米小

于等于 7米的，按照建筑面积 2倍计算容积率；办公建筑层高大

于 7米的，按照建筑面积 3倍计算容积率，且依次每增加 3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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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层计容面积。办公建筑的门厅、大堂、中庭、内廊、采光厅

等按照其实际建筑面积计算容积率。

（三）商业建筑层高在 5米及以下的，按照商业建筑自然层

数 1层计算商业建筑面积和容积率，层高大于 5米小于等于 8米

的，按照建筑面积 2倍计算容积率。商业建筑层高大于 8米的，

按照建筑面积 3倍计算容积率，且依次每增加 3米增加 1层计容

面积。

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2000平方米的超市、大型商场、娱乐场

所等功能集中布置的大型空间商业用房，其建筑高度可以申请适

当提高，按照其实际建筑面积计算容积率。其门厅、大堂、中庭、

内廊、采光厅等功能用房，可以按照其实际建筑面积计算容积率。

（四）工业厂房和仓储用房等建筑，建筑层高在 8米及以下

的，按照建筑自然层数 1层计算建筑面积和容积率，建筑层高大

于 8米的，按照建筑面积 2倍计算容积率。

（五）地下室层高在 2.2米及以上的，以室外地坪为基准，

地下室、半地下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地面小于等于 1米的，地下

室建筑面积不计入项目容积率；当地上部分大于 1米的，该层地

下室、半地下室应当按照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容积率。地下室层高

在 2.2米以下的，以室外地坪为基准，地下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

地面不超过该层层高的 1/3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不符合

本项上述规定的，应当按照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入容积率。当

出现建筑室外地坪标高不一致的，参照周边最近的城市道路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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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室外地坪，建设基地室外地坪标高与最近的城市道路标高的

高差小于等于 0.5米。

沿城市道路不得设置采光天井；毗邻地面建筑主体设置的采

光天井、地下庭院、花园等面宽不得超过对应地面建筑面宽的

30%。

地下空间中有关商业、娱乐、市场等经营性用房和套型住宅

的地下室专属用房、仓储用房的建筑层高，按照本条第（一）项

至第（四）项规定执行。

（六）由于建设场地地势高差起伏，部分建筑存在负层（即

该层建筑一侧在室外地面以下，另一侧室外地面以上）的建筑设

计，其投影空间不计入建筑密度；其建筑用途作为车库（含相应

的设备用房）的，建筑面积可以不计入容积率，作为其他用途时

建筑面积应当计入容积率。

（七）建筑底层架空作为布置绿化小品、开敞休闲等公共用

途的，架空层层高应当在 3米以上，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容积率，

但电梯井、门厅、过道等围合部分建筑面积应当计入容积率。该

层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以柱、剪力墙落地，视线通透、空间开敞。

该层应当计入建筑层数。

（八）除骑楼建筑建于建设净用地以外，沿街建筑底层作为

架空通道和骑楼底层投影部分的空间应当计入建筑密度，但是其

对应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九）高层、超高层建筑避难层（间）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



18

积率，其建筑层高原则上不超过标准层层高。

第二十七条 人防地下室、地下车库（含相应的设备用房）

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但是地下空间中有关商业、娱乐、市

场等经营性用房和套型住宅的地下室专属用房、仓储用房的建筑

面积应当计入容积率。

第六章 建筑构件

第二十八条 除大型商业、文化、娱乐、工业等大空间公共

建筑有特殊要求的建设项目以外，其他各类建筑物涉及阳台、飘

窗、花架等设施的规划控制，应当符合本规定。

第二十九条 建筑物的阳台，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面积计算和进深控制：

1. 建筑物的凹阳台，应当按照其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全面

积。凹阳台进深小于等于 2.4米。

2. 建筑物的凸阳台，应当按照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面积。单个阳台水平投影面积小于等于 10平方米且其进深小

于等于 2.4米。

3. 建筑物的复合型阳台，应当以主体结构为界，分两部分按

照凹、凸阳台规则分别计算建筑面积。单个复合型阳台水平投影

面积小于等于 10平方米且其进深小于等于 2.4米。

4.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阳台按照其结构底板外围水平投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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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计算全面积。

5. 房屋主体结构内标注为阳台、空中花园、入户花园、活动

平台等敞开、半敞开的建筑空间，凡有顶盖的，应当参照凹阳台

计算全面积。

（二）阳台设置的控制：

1. 在规定的建筑间距内，建筑不宜出挑阳台、走廊、楼梯和

楼梯平台；在规定建筑间距内住宅建筑北面不得出挑阳台，南面

出挑阳台最大出挑距离为 1.5米。

2. 住宅建筑南阳台或者东西向主阳台连续长度不得大于 8

米，东西向次阳台连续长度不得大于 4米，阳台总长度（即阳台

面宽之和）不得超过建筑面宽总长度的 50%。

3. 北面的阳台以及阳台出挑距离、连续长度或者阳台总长度

超出以上规定值的，应当从阳台外边缘计算建筑间距。

4. 一户的阳台板相连的两个相邻阳台按照一个阳台计算建

筑面积。

5. 在短边外侧设置空调搁板的，垂直于该短边的宽度不得大

于 0.6米。不得在阳台的长边外侧连接设置空调搁板。

6. 住宅建筑中每套建筑内凸阳台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

比例不得超过 10％，每套住宅内设置阳台数量不得超过居住空间

个数。

7. 建筑沿街设置的阳台按照封闭式设计。

8. 各类非住宅建筑设置的阳台，应当按照其结构底板外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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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投影面积计算全面积。

第三十条 建筑物的凸窗，其设置及面积计算应当符合以下

规定：

（一）凸窗外边线至外墙墙体外边线距离小于等于 0.6米。

凸窗窗台面与室内地面的高差大于等于 0.3米。

（二）凸窗窗台及其与楼板连接部分应当为钢筋混凝土一体

结构。

（三）窗台与室内地面高差在 0.45米以下且结构净高在 2.1

米及以上的凸窗，应当按照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1/2面

积。窗台与室内地面高差在 0.45米以下且结构净高在 2.1米以下

的凸窗，窗台与室内地面高差在 0.45米及以上的凸窗不计算建筑

面积。

（四）凹窗内凹进深不得大于 0.6米，其结构净高在 2.2米

及以上者应当计算全面积，结构净高小于 2.2米者应当计算 1/2

面积。

（五）每套住宅内设置凸窗或者凹窗的数量不得超过居住空

间的总个数。

（六）建筑单体含有凸窗或者凹窗设计的，应当在申报图纸

中提供凸窗或者凹窗大样图，以明确构造形式及其窗台高度。

（七）外凸的凸窗侧面不得设置外凸的柱及实体的围护结

构，其凸窗应当三面设窗，紧邻空调设备井的可以两面设窗。

凸窗设窗的长度应当与其对应的窗台面长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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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窗对应建筑空间室内楼面板不得向外延伸出外墙，建筑外

立面上下两个凸窗间不得实体封闭。

第三十一条 建筑物的设备平台，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严格控制建筑物的设备平台面积，设备平台面积应当

根据设备尺寸合理确定。

（二）住宅建筑中每套住宅用于放置集中外部设备的设备

平台只能设置一个，且水平投影面积不得大于 3平方米，同时按

照本规定第二十九条阳台有关要求进行设计并控制其进深，其面

积按照阳台有关规定，计入建筑面积。

每套住宅用于放置分体式空调外机的室外设备平台的数量

不得超过各类居住空间总数，每个空调外机室外设备平台水平投

影面积小于等于1平方米，进深宽度小于等于0.6米，其面积不计

入建筑面积指标。

第三十二条 对于建筑物内有设备层、管道层等结构层的楼

层，结构层高在 2.2米及以上的，应当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在

2.2米以下的，应当计算 1/2面积。

第三十三条 建筑物外墙之外不得设置结构板，经过结构专

项论证确实需要设置的，按照结构板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同

时，计入容积率。结构板不得与阳台、窗、门等可以供改造后利

用结构板的部分连接。

建筑物的标志、标识应当结合建筑造型设置在建筑物外墙体

的合适位置，不得设置在建筑轮廊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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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高层建筑的外墙或者阳台、露台外设置花池、花架。

第七章 建筑沿路展开面

第三十四条 住宅建筑和办公类建筑沿城市道路展开面长

度，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多、高层住宅建筑和办公类建筑位于道路交叉口沿多

条城市道路的设置，沿一侧道路的建筑展开面长度不宜大于 60

米。同时，还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1. 交叉口道路中心线夹角小于等于 90度的，沿路建筑的连

续长度累计小于等于 100米。

2. 交叉口道路中心线夹角大于 90度的，沿路建筑的连续长

度累计小于等于 80米。

（二）多、高层住宅建筑和办公类建筑非沿路布置，同时，

建筑处于周边城市道路、柳江、重要山体视廊等重要城市景观面

可视范围内的，建筑的展开面长度参照沿路布置建筑标准控制。

（三）多层住宅建筑和办公类建筑的沿路展开面长度原则上

小于等于 60米；此类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满足形成建筑通透

面要求的，其沿路展开面长度可以适当加大，但不宜大于 80米。

（四）高层住宅建筑和办公类建筑沿一侧道路设置的，平行

城市道路的建筑展开面长度不宜大于 60米。

（五）高层住宅建筑和办公类建筑的展开面长度与其建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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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比值原则上小于等于 0.618。

第三十五条 商业建筑沿城市道路展开面长度，应当符合以

下规定：

（一）低层、多层商业建筑,建筑沿路展开面长度按照小于等

于 60米控制。

（二）多层商业建筑或者高层商业综合体裙楼单层建筑面积

大于 3600平方米并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平方米，建筑后退

道路红线距离满足形成建筑通透面要求的，结合大型商业建筑布

局需要，其建筑沿路展开面长度可以大于 60米。

（三）高层商业建筑主楼参照高层住宅和办公类建筑沿路展

开面长度控制规定进行控制。

第三十六条 医院、博物馆等大型公共设施建筑，建筑沿路

展开面长度原则不得大于 60米；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满足形成建

筑通透面要求的，建筑的展开面长度可以适当加大。

第三十七条 沿路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符合以下规定的，

可形成建筑通透面（即沿路非建筑围合空间的敞开面）：

临规划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大于 30米的，沿路建筑与规划城

市道路红线最小距离大于等于 25米;临规划城市道路宽度红线小

于等于 30米的，沿路建筑与规划城市道路红线最小距离大于等

于 15米。

第三十八条 工业建筑沿城市道路展开面长度应当以符合

工业生产工艺流程为主，同时还应当与城市景观环境以及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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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效果相协调。

第三十九条 确实有建设项目因特殊要求或者功能要求，需

要超过本规定设置建筑沿城市道路展开面长度，应当结合景观效

果研究以及三维城市模拟分析进行论证，同时，还应当经过政府

相关部门联席会议审查。

第八章 基础设施

第四十条 居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合理

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坚持配套设施优

先建设的原则。

第四十一条 居住区配套设施按照国家对居住区分级有关

规定进行配置。

第四十二条 结合各级居住区在城市中的位置以及现有设

施的分布情况，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城乡规划需要统筹安

排，调整配套设施项目的位置。

第四十三条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政策

和国家标准集中规划建设。其中，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应当设置于

地上建筑第一、二层，符合可以独立对外使用的要求。居民健身

场所可以结合绿地临路设置。内设球类运动场地及其它健身运动

设施，应当采取相应的隔音措施避免对居民生活环境造成干扰，

其面积不计入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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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新建的公厕、垃圾转运站应当沿城市道路设

置，符合可以独立对外使用的要求。

第四十五条 建设项目实施配建停车场面积 （泊位），应当

符合以下规定：

（一）新建（含整体改造）建设项目应当按照表 3、表 4、

表 5规定的标准分别配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泊位，改扩建（含局

部改造）配建要求结合实际情况酌情调整。

（二）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的车位指标，机动车以小型汽

车为计算当量，非机动车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各类车型车位可

以按照表 5所列换算系数换算成当量车型车位进行计算。

（三）建设项目按照配建指标计算出的车位数，尾数小于 1

个的按照 1个计算。

（四）配套机动车停车位原则上不设置机动车子母车位，因

合理利用空间确需设置子母停车位的，一组子母停车位只按照一

个当量停车位统计停车位数量。新建项目配套的机动车停车位应

当采用标准停车位设计，超过规划条件基本配设数量要求增设的

机动车停车位方可设置为微型车位和机械式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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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建设项目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指标

旧区 新区

住宅

商品房 车位/户 1 1.5

城中村改造地块 车位/户 1 1

廉租房 车位/户 0.5 0.5
公租房 车位/户 0.5 0.5

经济适用房、旧

区改造拆迁安置

项目、普通企业

职工集资建房

车位/户 0.8 0.8

行政、企事业办公及科研
车位/100㎡建
筑面积

1 1.2

普通商业

（含居住区配套商业、超市等）

车位/100㎡建
筑面积

1 1.2

农贸市场
车位/100㎡建
筑面积

0.8 1

旅馆业用地 车位/客房 0.5 0.6

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车位/100㎡建
筑面积

0.5 0.5

综合医院
车位/100㎡建
筑面积

0.8 1

养老设施、疗养

院

车位/100㎡建
筑面积

0.3 0.4

影剧院 车位/100座位 5 6

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设备机

房等

车位/100㎡建
筑面积

0.5 0.6

展览馆、会议中心
车位/100㎡建
筑面积

0.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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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指标

旧区 新区

体育设

施

一类（体育场座位数

≥15000，体育馆座位数
≥4000）

车位/百座 4 5

二类（体育场座位数

≥15000）
车位/百座 3 4

三类（娱乐性体育设施）
车位/100㎡建
筑面积

2 2

学校

幼儿园 车位/100师生 1 1.5

小学 车位/100师生 1 1.5

中学 车位/100师生 3 4

大中专院校
停车位/100师

生
6 7

游览场

所

主题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

面积
1.5 1.5

城市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

面积
0.7 0.7

旅游区、度假村
车位/公顷占地

面积
2 2

工业

工业厂房
车位/100㎡建
筑面积

0.2 0.2

配套服务用房
车位/100㎡建
筑面积

1 1.5

物流仓储
车位/100㎡建
筑面积

0.5 0.5

注：（1）停车场机动车位用地面积均按照当量小型汽车的停车位数计算，地面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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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不少于 25平方米/位，地下停车位不少于 35平方米/位；停车场非机动车位用地面

积计算按照地面停车位不少于 1.2平方米/位，地下停车位不少于 1.5平方米/位。

（2）居住区内地面停车率（即居住区内居民的地面停车位与居住户数的比率）不

宜超过 10%。

（3）学生接送停车位应当在学校总平面图内考虑，停车场（库）出入口应当单独

设置，不得开设在学校围墙内部，应当满足学校的有关安全规定，停车场（库）与学

校之间可考虑设置直接联系的人行出入口。

（4）困难企业职工集资建房项目配套机动车停车位酌情考虑不少于 0.5车位/户。

（5）单独设置的餐饮娱乐、批发市场应当在普通商业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适

当上浮。

表 4：非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建设项目类型 计算单位 非机动车

住宅

商品房 车位/户 2

城中村改造地块 车位/户 2
廉租房 车位/户 2
公租房 车位/户 2

经济适用房、旧区改

造拆迁安置项目、普

通企业职工集资建房
车位/户 2

行政、企事业办公及科研
车位/100㎡建
筑面积

4

普通商业

（含居住区配套商业、超市

等）

车位/100㎡建
筑面积

8

农贸市场
车位/100㎡建
筑面积

8

旅馆业用地 车位/客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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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类型 计算单位 非机动车

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车位/100㎡建
筑面积

4

综合医院
车位/100㎡建
筑面积

3

养老设施、疗养院
车位/100㎡建
筑面积

0.5

影剧院 车位/百座 2
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设

备机房等

车位/100㎡建
筑面积

3

展览馆、会议中心
车位/100㎡建
筑面积

6

体育

设施

一类（体育场座位数

≥15000，体育馆座位
数≥4000）

车位/百座 25

二类（体育场座位数

≥15000）
车位/百座 25

三类（娱乐性体育设

施）

车位/100㎡建
筑面积

30

学校

幼儿园 车位/100师生 15

小学 车位/100师生 15

中学 车位/100师生 80

大中专院校 车位/100师生 80

游览

场所

主题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

面积
3

城市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

面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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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类型 计算单位 非机动车

旅游区、度假村
车位/公顷占地

面积
2

工业

生产车间、库房
车位/100㎡建
筑面积

2

配套管理用房
车位/100㎡建
筑面积

2

物流仓储
车位/100㎡建
筑面积

2

注：（1）停车场非机动车位用地面积计算按照地面停车位大于等于 1.2平方米/
位，地下停车位大于等于 2平方米/位。

（2）居住区内非机动车地面停车比率不宜大于 50%（即宜有一半以上的配套非
机动车停车位设置在室内或地下室）。

表 5：其他车型折合成小型车车位或者自行车车位的换算值
车型 车位换算值

机动车

二轮摩托车 0.4
三轮摩托车 0.6
微型车 0.6
小型车 1
中型车 1.2
大型车 2
铰接车 4

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2
自行车 1
三轮车 3

人力板车或者畜力

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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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居住区配套停车位，应当 100%建设充电设施

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商业配套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或者预留建

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大于等于 10%。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四十七条 建设大门、门卫室等永久性建（构）筑物应当

符合以下规定：

（一）建筑物设置有大门、门卫室的，建设单位应当将大门

门卫室作为建设工程组成部分，其建筑面积、建筑密度应当计入

项目容积率及建筑密度。

（二）建设项目的大门、门卫室设计应当体现“使用便利、

建筑美观”的原则，每个车行及人行出入口只能设置 1个大门、

门卫室。

（三）大门应当按照围墙要求退道路红线、用地界线，建筑

基地不得超过用地红线范围。有顶盖无围护结构的大门，应当按

照其顶盖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建筑面积，按照其顶盖水平投

影面积计算建筑密度。

（四）门卫室应当结合出入口相邻的规划建筑整体设置，建

筑位置应当在建筑控制线内建设。确实需要独立设置的门卫室，

应当按照围墙要求退道路红线、用地界线，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10

平方米，其中工业项目小于等于 20平方米，且其建筑基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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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用地红线范围。独立设置的门卫室建筑面积大于上述规定面

积的，应当按照建筑要求退让道路红线、用地界线。

（五）独立设置的门卫室建筑高度不得大于 5米，结合其他

建筑设置的门卫室建筑高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同时，应当

按照以下方式计算容积率：

门卫室建筑层高小于等于 5米的，按照门卫室建筑自然层数

1层计算建筑面积并计入容积率；门卫室建筑层高大于 5米小于

等于 7米的，不论层内是否有隔层，按照建筑面积 2倍计算容积

率；门卫室建筑层高大于 7米的，按照建筑面积 3倍计算容积率，

同时，按照每增加 3米增加 1层计容面积计算容积率。

（六）军事设施、监狱、涉密单位等对大门、门卫室的建设

有特殊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

设，并符合国家、自治区和柳州市绿色建筑管理相关规定。

第四十九条 建设项目的绿地率应当符合国家、自治区和柳

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有关规定。

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规定实施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者已完成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的建设项目，仍按照原批准执

行。已获取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或者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已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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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本规定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的附录与本规定具有同等的效力。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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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地段划分

1. 旧区

（1）指胜利路、东堤路、文昌路西段、东环路南段、燎原路、

南二环路、城站路、龙屯新道、柳太路南段、潭中西路、北雀路

围合的区域，以及拉堡镇、雒容镇老镇区范围。

（2）该区域外现状建筑密度大于 35%或者容积率大于 1.5的

区域也可以视为旧区。（临时建筑、违法建筑、简易结构建筑、

钢架棚、搭盖等不计入统计指标内）

2. 新区

（1）指城市规划区内旧区范围以外的区域。

（2）旧区范围内现状建筑密度小于等于 30%且容积率小于

等于 1.5的区域也可以视为新区。

3.旧城保护区

指莲塘路、五一路、文惠路、荣军路北段、屏山大道西段、

飞鹅路东段、红光路北段、红光桥围合的区域。

二、名词解释

1. 容积率——指在一定地块范围内，有关建筑面积总和与建

设基地净用地面积的比值。

2. 建筑密度——指建筑物底层占地面积与建筑基地净用地

面积的比值（用百分比表示）。

3. 绿地率——指绿地面积与建筑基地净用地面积的比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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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表示）。

4. 低层建筑——指高度小于等于 10米的非住宅建筑；高度

小于等于 11米且建筑层数为 1-3层的低层住宅建筑。

5. 多层建筑——指高度大于 10米、小于等于 24米的非住宅

建筑；住宅建筑按照建筑高度和层数分为两类，多层建筑Ⅰ类为

高度大于 11米、小于等于 27米且建筑层数为 4-6层的住宅建筑，

多层建筑Ⅱ类为高度大于 27米、小于等于 36米且建筑层数为 7-9

层的住宅建筑。

6. 高层建筑——指高度大于 24米的非住宅建筑；住宅建筑

按照建筑高度和层数分为两类，高层建筑Ⅰ类为高度大于 36米、

小于等于 54米且建筑层数为 10-18层的住宅建筑，高层建筑Ⅱ

类为高度大于 54米、小于等于 80米且建筑层数为 19-26层的住

宅建筑。

7. 超高层建筑——指建筑高度在 100米以上的建筑。

8. 阳台——指附设于建筑物外墙，设有栏杆或者栏板，可以

供人活动的室外空间。阳台按照结构形式划分为凸阳台、凹阳台

和凸凹复合型阳台（以下简称复合型阳台）三种基本类型。凸阳

台为在主体结构外的阳台，凹阳台为在主体结构内的阳台，当阳

台由凸凹两部分构成的，为复合型阳台。

9. 凸窗（飘窗）——指凸出建筑物外墙面的窗户。

凹窗——指窗外边线与外墙在同一轴线，窗主体向建筑内凹

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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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备平台——指供空调外机、热水机组等设备搁置、检

修且与建筑内部空间及阳台空间无出入口连通的对外敞开的室

外空间。

11. 商业建筑——指综合百货商店、商场，经营各类商品的

专业零售和批发商店，以及饮食等服务业的建筑。

12. 商住综合楼——指商业和住宅混合的建筑。

13. 裙楼——指在高层建筑主体投影范围外，与建筑主体相

连且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的附属建筑。

14. 消防间距——指有关防火规范规定的最小防火间距。

15. 建筑保护——指对文物建筑、革命历史建筑及其它有纪

念意义或者保留价值的建筑的保护。

16. 经营性用房——指以营利为目的用房，如开设餐饮、网

吧、小区会所和商业办公、文化娱乐等用途的用房。

17. 山墙面——指建筑中面宽不大于 25米的短边，系建筑次

要朝向。建筑山墙面上一般不得开窗、挑阳台，仅考虑设置透气

高窗，且窗洞尺寸不大于 0.6米×0.6米，且高窗下沿距该层楼地

面应当不小于 1.8米；开设有卧室、客厅、餐厅、厨房等主要窗

户的，应当视为建筑主要朝向或者主要采光面。

三、计算规则：

1. 建筑基地面积计算

建筑基地的面积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正式划定用地范

围的面积为准；城市道路规划红线和河道保护范围、城市预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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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用地等的面积不计入。

2. 建筑间距计算

除另有规定外，建筑间距按照两幢建筑的外墙面之间最小的

垂直距离计算。

坡度大于 45度的坡屋面建筑，建筑间距按照自屋脊线在地

面上的垂直投影线至被遮挡建筑的外墙面之间最小的垂直距离

计算。

3. 建筑高度计算

（1）平屋面建筑：挑檐屋面自室外地面算至檐口顶，加上

檐口挑出宽度；有女儿墙的屋面，自室外地面算至女儿墙顶。

（2）坡屋面建筑：屋面坡度小于等于 45度的，自室外地面

算至檐口顶，加上檐口挑出宽度；坡度大于 45度的，自室外地

面算至屋脊顶。

（3）水箱、楼梯间、电梯间、机械房等突出屋面的附属设

施，其高度在 6米以内，且水平面积之和不超过屋面建筑面积 1/8

的，可以不计入建筑高度。


